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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下稱本會）為明示對公眾責任與 

   透明度，維護專業自主及保障員工權益，禁止本會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受僱人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違反本會各項行為準則或法

令，特訂定《公視基金會受理檢舉及申訴案件處理辦法》，以茲遵循。 

2. 範圍： 

   檢舉及申訴案件範圍包括本會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或具

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違反法令規章或其他不當行為： 

 2.1 於從事組織及營運相關行為之過程中，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

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有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

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2.2 於執行業務時，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利益， 

     包括回扣、佣金、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 

     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利益。 

 2.3 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未符合政 

     治獻金法及本會內部相關作業程序，藉以謀取業務利益或交易優勢。 

 2.4 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未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為變相行賄。 

 2.5 直接或間接提供或接受不合組織治理原則之禮物、款待或其他利益， 

     藉以建立業務關係或影響業務交易行為。 

 2.6 以擔任職務之便，意圖使自己、配偶、父母、子女或三等親以內親屬， 

     獲致不當利益。 

 2.7 透過操縱、隱匿、濫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事項為不實 

     陳述或其他不公平之交易方式，獲取不當利益。 

 2.8 其他董事會交議之事項。 

3. 名詞定義： 

   無。 

4. 管理重點： 

 4.1 檢舉及申訴程序 

  4.1.1 本會受理檢舉及申訴之收件單位為秘書室，設有專線電話及線上檢

舉及申訴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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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若有本辦法規定之案件範圍具體事證，應載明檢舉及申訴人姓名、 

       聯絡方式、檢舉及申訴日期、事實內容，向本會提出。 

  4.1.3 受理單位接獲案件後，應於七個工作日內彙整相關書面資料，並簽 

       報董事長移請檢舉及申訴審議委員會調查審議。 

 4.2 案件受理 

     檢舉及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4.2.1 非屬本辦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4.2.2 同一案件已處理完畢者。 

 4.3 審議委員會組成 

  4.3.1 檢舉及申訴審議委員會（下稱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 

       董事會提名決議，並配合董事會任期改選，連選得連任。 

  4.3.2 審議委員會成員包括董事三至五人，監察人一人，其餘委員由董事

會聘任具法律、會計、傳播及管理等相關專業人士擔任。 

  4.3.3 審議委員會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4.3.4 召集人請假或因故不能召集會議時，由其指定其他委員代理，召集 

       人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4.4 審查費 

     審議委員為無給職。但得支領出席費。 

 4.5 調查權 

  4.5.1 審議委員會審理案件時，得視需要召開專案會議或由委員成立調查 

       小組進行調查。 

  4.5.2 前項調查小組成員三至五人，如有必要時，得另聘或增聘相關專業 

       人士擔任之。 

  4.5.3 調查小組調查時，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本會相關人員 

       有配合調查之義務。 

 4.6 所生費用 

     審議過程得請會計師、法律顧問或其他人員提供必要查核或資訊，

所生費用，由公視基金會負擔。 

 4.7 迴避 

  4.7.1 審議委員應於下列情形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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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1 涉及自身利害關係者。 

   4.7.1.2 委員認應自行迴避者。 

   4.7.1.3 經委員會決議應迴避者。 

  4.7.2 因 4.7.1 規定，致審議委員會無法決議者，應提報董事會討論決議。 

 4.8 保密原則 

     案件審議，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審議委員及相關處理人員不得洩

漏任何相關資料，避免當事人遭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待遇。 

 4.9 決議方式及效力 

  4.9.1 案件經核定移請審議委員會審理後 60 日內，應對案件為附理由之

決議，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必要時，得延長 30 日。 

  4.9.2 審議委員會為決議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行之。 

  4.9.3 案件於決議作成經簽報董事長核定後七個工作日內，書面通知當事

人。 

 4.10 覆議 

  4.10.1 當事人對審議委員會決議有異議者，應於書面通知到達後三十日 

        內，以書面向董事會申請覆議。 

  4.10.2 前款覆議經提報董事會討論作成決議後，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4.10.3 同一案件之決議，當事人各得申請覆議一次，決議確定後，不得 

        就同一事由，再提出檢舉及申訴。 

 4.11 懲處 

      案件經決議成立者，本會得視情節輕重，依相關規章，對被檢舉人、 

      被申訴人為懲處。如該事實涉及刑事責任，得同時移送司法機關處 

      理。 

 4.12 本辦法所涉事項，於本會人事規章或其他相關辦法另有特別規定者， 

      依該特別規定辦理。 

 4.13 保護檢舉及申訴人 

      案件經決議成立者，本會對檢舉及申訴人給予必要之保護，避免其 

      遭受不公平報復或對待。 

5.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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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定後公告施行，其修、廢程序亦同。 

6. 參考文件： 

   無。 

7. 使用表單： 

   無。 

8. 修訂沿革： 

 8.1 民國 94 年 02 月 21 日第三屆第 4 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1.0 版） 

 8.2 民國 95 年 09 月 18 日第三屆第 23 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2.0 版） 

 8.3 民國 104 年 04 月 16 日第五屆第 23 次董事會決議修正受理檢舉及申 

     訴案件處理辦法共 16 條。（3.0 版） 

 8.4 民國 106 年 8 月 17 日第六屆第 13 次董事會決議增列第二條第八款條 

     文。（4.0 版） 

 8.5 依民國 108 年 10 月 22 日董事長核定之「本會法規盤整後續處理作業

相關事宜」說明二及擬辦二，及《公視基金會法規與表單管理辦法》

相關規定，「在不涉及法規條文內容、作業流程、權責歸屬等實質修

訂者，可就全部法規、表單進行必要之文字勘誤、體例、條號之補正，

與編號及版次之調整，無須個別提出申請；……」。(5.0 版) 

8.6 民國 112 年 3 月 23 日總經理核定修正第 4.1.1 條。（6.0 版） 

8.7 民國 112 年 8 月 1 日總經理核定補正第 1、2、4.3.2 條，監事改為監察

人。（7.0 版） 

 


